浙江音乐学院教研室工作量化考核评议表
（2020年9月-2024年2月）
	内容
	要求
	自评得分
	系部打分

	
师
德
师
风
建
设
（15分）
	教研室成员热爱教育事业，坚定政治方向，自觉爱国守法，坚持言行雅正。（3分）
	
	

	
	积极参加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参与各项教学活动，不断提高工作能力。（3分）
	
	

	
	[bookmark: _GoBack]遵守学术规范。秉持公平诚信。严格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工作纪律，高质量地完成各项教学工作任务。（3分）
	
	

	
	潜心教书育人，关心爱护学生。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3分）
	
	

	
	坚守廉洁自律，积极奉献社会。教研室内部团结协作，风气良好。（3分）
	
	

	
教
研
室
组
织
与
管
理
（10分）
	遵守学校各项教学管理制度。（1分）
	
	

	
	教研室负责人责任明确。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召开教研室会议，交流教学经验，研究教学问题，有认真详细的教研室活动记录。（2分）
	
	

	
	有健全的教研室工作计划。每学期初，教研室应对教学、科研、学术活动及教学改革等工作作出具体安排。学期末，教研室应对一学期的工作进行总结。（3分）
	
	

	
	教研室开展教研室活动，做好考勤记录，每学期不少于8次。（2分）
	
	

	
	反映本教研室各门课程的教学活动、教学管理、教学质量的各种文件档案齐全，保存完备。（2分）
	
	

	


专
业
与
课
程
建
设
（25分）
	根据学校和所在系(院、部)专业(方向)发展规划,配合做好新设专业(学位点)的论证和申报工作。（3分）
	
	

	
	根据学校办学定位和社会对学生知识能力要求变化,负责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4分）
	
	

	
	推进各专业(方向)建设工作,配合申报校级及以上优势、特色、重点专业等建设项目。（3分）
	
	

	
	根据专业评估指标体系,负责上级组织的专业认证,评估工作。开展自评,撰写自评报告,准备充分、规范、详实的佐证材料,做好答辩工作。（4分）
	
	

	
	根据系(院、部)统一安排,建设“浙音特色”一流课程课程,建立所承担的每一门课程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学内容考核、评价等标准,力求规范化;对附属音乐学校课程建设进行指导；对旧课程适时整合，根据需要增设新课程。（4分）
	
	

	
	根据专业特色和课程要求,合理选用教材,鼓励教师积极编写精品教材;争取教学配套条件,保证教学质量。（4分）
	
	

	
	组织教师参加各级一流课程、规划教材等项目申报。（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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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常
教
学
与
教
学
改
革
（25分）
	做好备课、讲课、辅导答疑、考试（考查）、监考、阅卷等理论教学各环节的组织实施。（3分）
	
	

	
	负责专业实践、实习、见习、毕业设计、学科竞赛等实践性教学任务,组织教学实践实习基地建设。（3分）
	
	

	
	对所承担课程教学质量进行考核评价。（3分）
	
	

	
	根据教学改革和教学任务的需要,组织开展针对性教研活动,共同分析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并修正。（3分）
	
	

	
	结合“课程思政”,对专业教学中的关键和难点问题,组织教师开展教学研究,发表教学研究论文。（3分）
	
	

	
	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与手段。充分、有效地利用“人工智能+”教学技术和手段，积极开展互动式、讨论式教学。授课效果好，多媒体教学课件制作质量高。（4分）
	
	

	
	开展各种教研活动，组织教师参加学术研讨、观摩音乐会、专业比赛、大师班、艺术创作等。（3分）
	
	

	
	组织教师参加各类教育教学研究课题的申报并按期高质量地完成所承担的工作。培育、总结教学成果,申报相关奖项。（3分）
	
	

	
师
资
队
伍
及
教
师
发
展
（15分）
	教师队伍健全、稳定。有教学和学术水平较高的学科（学术）带头人，老、中、青相结合。教授、副教授每学年至少独立讲授一门本科课程。（3分）
	
	

	
	师资队伍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和知识结构基本科学合理，教师梯队发展趋势好。有国家级、省级、校级的教学名师或教学团队。（4分）
	
	

	
	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能通过配备经验丰富的导师，以指导备课、试讲、组织公开课、相互听课等形式开展“传、帮、带”活动，促进新教师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的提高。（4分）
	
	

	
	积极组织教师参加校、系教师教学发展活动，积极开展教师教学发展工作。（4分）
	
	

	系（院、部）布置的其他临时性工作完成情况（10分）
	
	

	总分（满分100分）
	
	







